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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经贸研教〔2025〕1 号

学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组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经研究生院院务会审议通过，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

2025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研究生院

2025年 10月 28日



2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校博士研究生导师组建设，充分发

挥导师组在博士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，根据《教育部国家发

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

见》、《教育部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》

和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（2025 年

修订）》等有关文件的精神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章 导师组的成立与备案

第二条 学院根据学科建设需要，按照导师自愿的原则，

成立导师组集体指导博士研究生，导师组一般由博士生导师

或具有博士学位的优秀硕士生导师 2-4 人组成，第一导师任

组长。

第三条 导师组备案时间为博士生入学后的 2 个月内，

由各培养单位报研究生院备案。在博士生毕业之前，除特殊

原因外，导师组人员构成不得变动。

第三章 导师组成员的资格

第四条 导师组成员需为本学科具有副教授（副研究员）

及以上职称或已发表 A 级论文（须为独立或第一作者）或取

得 A 级科研项目具有讲师职称的在职人员，研究方向必须与

组长相同或相近，同时至少具有 2 年硕士研究生指导经验，



3

且年龄不超过56周岁（以6月30日为计算年龄的截止日期）。

第五条 导师组成员需在近三年（备案当年 8 月 31 日向

前倒推 3 年）独立或排名第一取得 B1 级及以上科研成果（仅

限论文、项目和专著）至少 1 项，或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 A

级论文 1 篇。

第四章 导师组的考核

第六条 导师组考核分为年度考核和周期考核。其中，

周期考核为三年。

第七条 导师组成员除了必须参加全校统一的导师岗位

年度考核（详见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

例（2025 年修订）》），还需提交本年度博士生指导工作

详情（含具体指导时间、内容、成效等），经学院学位评定

分委员会评审合格后报研究生院审核。导师组原则上在每学

期的期初、期中和期末召开不少于 3 次会议，或根据实际工

作需要适时召开导师组会议，讨论决定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

重要事宜和相关问题。

第八条 导师组周期考核时间安排在第八学期，以每位

成员在完成备案后三年内（自备案后次年 1 月 1 日起的三个

自然年）取得的科研成果为准，独立或排名第一取得 B1 级

及以上科研成果（仅限论文、项目和专著）不少于 1 项，或

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 A 级论文 1 篇。

第五章 导师组成员资格的撤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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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对于导师组成员（不含组长），符合下列情况

之一者，撤销其导师组成员资格：

（一）个人主动申请退出导师组。

（二）因工作调离、出国访学等原因无法对博士生进行

正常指导。

（三）由于导师组成员的原因与博士生之间出现导学关

系紧张，学生提出终止该名教师继续指导的申请，经所在学

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后，报研究生院审核通过。

（四）出现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

例（2025 年修订）》第二十八条规定中的情况。

第十条 导师组成员因周期考核不合格，或因第九条中

（三）或（四）所述情况被撤销导师组成员资格，三年内不

得参与任何导师组备案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开始实施，由研究生院负

责解释。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院 2 0 2 5 年 1 0 月 2 8 日印发


